
[摘 要]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不断深入，军事法的作用日趋重要，研究军事法的部门法属性

对于划定军事法的研究范围，研究军事法制度，解决军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军事

法具有部门法的一般特征，但其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现实条件尚未成熟，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应当作为具有

部门法特征，但尚不能构成独立部门法，且应当独立于其他部门法之外的独立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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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后，随着依法治国理念在社会各个

领域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成为了新形势

下建设一支现代化、信息化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由

之路。当前，我国军事法法规体系初步形成，军事法是否

具有独立的部门法属性这一问题，对于划分军事法调整

范围、更好的研究军事法制度、解决军事法在我国法律

体系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学界对于军事法部门法属

性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从部门法理

论角度上讲，军事法具有独立部门法的性质，但是由于

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目前，军事法尚不具备独立的部

门法属性，随着军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军事法立法技

术的不断提高，其必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一、部门法的划分标准及军事法的部门法特征

部门法理论是对法律规范进行划分的一种理论。部

门法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它

是对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分类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研究现行法律制度。军事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特殊组

成部分，有作为独立部门法存在的部门法属性。

1.部门法的划分标准。部门法的划分标准在法理学

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根据划分标准和原则划分部门

法。二是根据划分标准划分部门法，划分标准包括调整

对象和调整方式或手段。三是划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

调整对象。换言之，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即单一标准

说、两种标准说和多种标准说。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可的部门法划分方法是七分法，

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由

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刑

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门类）构成。七

分法的属于上述第二种划分标准，这种方法主张根据调

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个标准划分法律部门。这种标准认

为，法律部门与社会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

每一类社会关系都应当由一类法律规范或者只能由一

类法律规范来调整。即，单独以调整对象为标准划分部

门法，无法解释各部门法之间调整对象的交叉现象。

2.军事法的部门法特征。军事法调整对象是军事社

会关系，调整方法以强制性方法为主，兼以奖励、表彰等

柔性方法进行引导。与其他部门法有明显的不同，具有

独立部门法的特征。

首先，从军事法的调整对象上看。军事法调整的对

象是军事社会关系，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军事社会关系

是武装力量内部成员以及武装力量与武装力量外部之

间发生的关系。包括军人之间因职务形成的关系、军人

之间的普通关系、军人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军事机关之

间的关系、军事机关对外交往时形成的关系等。由此看

见，军事社会关系的主体往往涉及武装力量内部成员和

武装力量内部机关，同其他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相

比，其社会关系主体更明确，调整范围较狭窄，专业性更

强，更具有独立性，与其它部门法调整社会关系有着本

质上的不同。

其次，从军事法的价值属性上看。由于军事与国防

利益、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因此，在满足法的公平、正义、

秩序、效率等根本价值外，根据其发生效力的时间范围

上的不同，追求价值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平时，军事

法侧重于保护军人权利，维护军中秩序，更偏向于对于

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战时，军事法侧重于取得战争胜

利，维护国防利益，则更偏向于对秩序、效率的追求，以

至于军事法拥有“战时从严”“军法从严”等原则。

最后，从军事法的调整方法上看。军事法的调整手

段不仅包括刑法所包含的刑罚性处罚手段，还包括命

令、指示，物质奖励、荣誉奖励等富含军事特色的军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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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不仅包括禁止性、惩处性的方法，还包括鼓励性

的手段。通过禁止性与鼓励性调整手段相结合的方式，

使得军事法具有了更强的引导性、教育性和惩戒性。

二、军事法现阶段作为独立部门法的条件尚不

成熟

军事法现阶段不应当作为独立的部门法，从现实条

件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1.军事法体系构建还不完善。从学界普遍认可的部

门法划分“七分法”来看，其中并不包括军事法这个部门

法，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法的影响范围较小、体系构成

尚不完整。军事法规多以中央军委、四总部制定的条令条

例、规章、规范为主，法规的效力层次不高。部分调整军人

行为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如规范军人职

务犯罪的军事法规以刑法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为主。

军事法目前主要以实体法为主，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比例

失衡。军事法对于其本身的运行与落实还没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保障。与其他成熟的部门法相比，军事法体系的

构建还不完善，尚不具备成为部门法的实体条件。

2.军事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没有宪法依据。军事法

要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必须有明确的宪法依据，而宪

法并没有确认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宪法地位。首先，宪

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并

没有赋予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利，只在

《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该条款是关于中央军事委员

会职权范围的规定，并没有赋予其立法权。其次，在论述

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时，《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很

显然，由于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军事法的制定主体，

故军事法并没有被宪法明确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如

果将军事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势必与宪法第五条发生

冲突，产生违宪的危险。再次，关于军事法规立法权的问

题，在《立法法》和《国防法》有相关规定，《立法法》第七

十条第二款规定了“有关国防建设的行政法规，可以由

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国务院、中

央军事委员会令公布。”《国防法》第十三条第五项规定

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

规，发布命令和决定”。以上两款法条赋予了中央军事委

员会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利，与宪法有冲突，如果强行将

军事法划分为独立的部门法，那势必产生违宪的危险。

3.军事法的逻辑起点问题尚未解决。如果将军事法

作为独立部门法，必须明确其调整的范围，首先应当解

决的问题，就是军事和国防两个概念的关系。由于这两

个概念无论是在宪法、法律、党重要文件或《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语》中，都没有明确的区分，有时二者是互相包含

的关系，有时是平行的关系，因此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

关系的界定始终存在争议，没有定论。持军事法为独立

部门法的学者多认为军事应当包含国防这个概念，然而

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却引入其他概念进行辅助论证，易

陷入以概念解释概念的逻辑循环，正如边沁批判布莱克

斯通，对于基本概念，应当以最简单和基础的语言进行

解释。同时，以军事发展的现实需要性来论证军事应当

包含国防概念。这种观点从逻辑上讲，是用即设结论论

证原因，是不符合逻辑的。认为军事法不是独立部门法

的学者则多持相反观点，二者尚未达成共识。故，国防和

军事的关系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导致了军事法调整的范

围是不明确的，换言之，军事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逻辑

起点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三、军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军事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但是在现阶段，其地位比较特殊，既不能作为一

个独立的部门法，也不能划归到现有的任何部门法中。

首先，军事法不属于宪法及其相关法。军事法与宪

法的有紧密的联系，军事法的价值属性决定了其与宪法

的价值属性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也就使军事法调整

的范围，军事法的立法目的与宪法有了一定的交集。但

不可否认的是，军事法与宪法及相关法仍保持相当的距

离。比如，军事法对于其内部成员、内部单位关系的调

整，对于训练、管理的规定，都与宪法及其相关法有着较

大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之。

其次，军事法不属于行政法。我国独有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中央军委、军队特殊的独立地位，

故，军事法不属于行政法体系。军事法规范了军队的内

部事务，其根本价值是维护国防利益，与行政法所强调

的公益和限制公权力有着较大的区别。如果将军事法纳

入行政法体系之中，那势必推导出军事权隶属于行政权

的错误结论。这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明显抵触的。

综上所述，军事法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应当是

具有部门法特征，但尚不能构成独立部门法，且应当独

立于其他部门法之外的的法律体系。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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